渝经信装备〔2025〕14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修订2026年度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目录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为突破口，推动我市装备制造业优化升级，按《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进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渝经信发〔2021〕63号）、《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管理办法》（渝经信规范〔2022〕5号）相关要求，拟开展《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目录（2025年版）》（以下简称《目录》）修订意见征集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列入《目录》的装备或产品条件要求

（一）符合国家和我市工业转型升级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国产化制造，且为当前国民经济建设和重大工程急需的装备或产品；

（二）产品具有创新性、技术先进性且低碳环保效果突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三）产品应处于进入市场初期阶段，尚未形成竞争优势。

二、修订要求

请申请修订《目录》的企业按附件各项要求详细、如实填写，并于2026年1月23日前将加盖企业公章的申请文件（见附件，双面打印纸质件、可编辑电子件各一份，一并报送，请示不超过50页）提交所在地区县经信部门，由当地经信部门汇总后形成上报文件，于2026年1月30日前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装备工业处。我委将结合企业申请情况和产业发展方向，及时研究并组织行业专家修订《目录》。

三、其他事项

（一）各企业对已列入《目录》中的装备或产品性能技术参数进行重大调整，本次修订拟将性能技术参数较低的装备或产品从《目录》移除。

（二）列入《目录》中的装备或产品，后续有资格申请认定为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

（三）经认定为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装备或产品可享受专项资金政策支持并有机会参加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新产品发布会。
联系人：樊老师；联系电话：63899484；电子邮箱：cqszdjszb@163.com。
    附件：1.XXX公司关于申请修订《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目录》的请示

2.《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目录》修订意见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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